
行政职权事项清单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	职权类别
	行政许可
	行使主体
	右玉县教育局
	承办机构
	督导室

	实施对象
	社会组织及自然人
	行使层级
	县级
	行使情况
	常用

	职权

名称
	项目
	民办教育机构审批

	
	编码
	0300-A-00300-140623

	实施依据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六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、第五十五条、
    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一条          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


	意见及理由
	保留

	备   注
	


民办教育机构审批办理流程图

法定办理时限30天   承诺办理时限16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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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民办教育行政许可审批工作流程

廉政风险防控图[image: image4.emf] 



窗口受理


（1天）





市教育局审批颁证


（8天）








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核，并签署审核意见





窗口受理


（1天）





教育局教育股提出初审意见
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携带以下申请材料到行政服务中心3号窗口申请登记；


1.申办报告：2.办学章程；3.内设机构；4.主要行政负责人、拟聘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身份证、专业资格证、健康证明、工资待遇材料、聘任合同；5.资产及经费来源证明；6.房主要或租赁合同；7.建筑质量检测合格证；8.验收合格意见书；9.食品卫生（健康）许可证；10.合作办学协议书；11.设施设备清单。




















行


政


服


务


中


心


窗


口


（3）














整


体


协


调


、


运


转





例图：�文件流


                  作业指令流


      �信息反馈流


      �配套资料流





□不予以受理通知书


□受理通知书


□补正材料通知书





风险点：


不坚持原则，违规受理





办理回复





风险点：


不坚持原则，不按规定提出审批意见





风险点：


违规延时办理





集体审定





防控措施：


按照规定选择评估人员，组织进行考查评估，共同讨论提出评估结论，提出评估意见和建议，并对结论负责。





防控措施：


将考评组评估结论与建议提请局党委议定





防控措施：


对各类申请都要求按照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相关要求予以审查，并及时受理汇总向领导汇报。





风险点：


不坚持评估标准，作出评估结论





考查评估





审查受理





提出申请





防控措施：


严格按照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的规定，自正式受理之日起对申请筹设的30日内、正式设立的3个月内、民办高等学校6个月内对举办者予以书面答复。同时，将相关信息社会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









